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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职业教育省级重点项目 

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，各部门： 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对有关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

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1〕74号）文件精神，

为顺利完成学院卓越高等职业院校和中高职衔接（会计）建

设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，经党委会研究决定，成立学院职业教

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统筹组织

开展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绩效自评工作。 

一、成立职业教育省级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全体副校级领导 

成 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组织人事处、发展规划与合作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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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处、财务与资产管理处、教务处（督导室）、审计处、纪

检监察室、实训与信息管理中心、基建处等部门负责人，各

二级学院院长 

职  责：负责政策研究，协调与上级部门关系，全面领

导学院职业教育省级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，指导完成各项

目需提交的绩效评价材料 

工作小组下设绩效评价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和

发展规划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兼任，负责协调处理项目绩效评

价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二、成立职业教育省级重点项目绩效自评专项工作组 

（一）湖南省卓越院校绩效自评专项工作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教学、科研工作副校长 

成 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宣传统战部、组织人事处、发展

规划与合作交流处、财务与资产管理处、教务处（督导室）、

审计处、纪检监察室、科研处、学工处、院团委、招生就业

处、继续教育部、实训与信息管理中心、基建处、图书馆部

门负责人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院长（主任） 

职  责：研究挖掘并撰写项目建设典型材料，提交重点

建设专业群核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提供项目建设经费使用

情况，撰写卓越职业院校绩效自评报告，建立绩效评价材料

专门网页并根据省厅文件要求上传相关材料，提供项目建设

绩效评价工作需要的其他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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